
（上接B93版）
为进一步提高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公司之子公司拟在不影响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并确保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总额度120亿元，投资期限不超过12
个月，公司及子公司在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委托理财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目的
进一步提高公司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
（二）投资额度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总额度不超过120亿元，

在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三）投资方向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理财产品进行严格评估、筛选，选择安全性较高、流

动性较好、投资回报相对较高的理财产品。
（四）投资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五）资金来源
公司及子公司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三、风险控制措施
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

健全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确保委托理财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
公司将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安全性较高、流动性较好、投资回报相对较高的理财产品。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如发现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况，

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四、委托理财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正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通过适度开展低风险的理财业务，有利于提高

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提高现金资产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
益。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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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结合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提升项
目建设及营运效率，公司对未来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新增担保总额度进行了合理预计，并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一定金额内审批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2025年 3月 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审议，会议以 9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情况
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16

亿元的新增担保总额度，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150亿元。

为提高决策效率，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担保事项
进行决策。

上述担保额度及授权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之日止。

二、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部分尚处于建设期或运营初期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16亿元的新增担

保总额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担保事项进行决策，有利于
保障项目公司的开发建设，有利于促进公司经营发展。

三、累计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2024年6月26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及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 议案》，同意公司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467亿元的担保
额度，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50亿
元，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之日止。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揭
担保）为393.76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5.47%；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4.34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89%；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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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联合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2025年 3月 17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招商蛇
口”）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联合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
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深证上〔2023〕1145号）文件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未来拟为联合营公司提供担保
的具体对象以及担保额度进行了合理预计，公司拟按出资比例为部分联合营公司提供不超过
人民币175.67亿元的担保额度。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
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对前述担保额度在符合规定
的担保对象之间进行调剂。

二、被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及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被担保人系本公司之部分联营及合营公司。担保情形包括本公司或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为该等公司提供担保、出具具有担保性质的流动性支持函等。被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及担保
额度预计情况请见附表。本公司或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按持股比例为该等公司提供担保。

对超出附表中所列示的担保对象及额度范围之外的担保，本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另行履
行决策程序。

三、担保额度及授权有效期限
上述担保额度及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之日止。在上述担保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授权
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为部分联营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有利于促进各项目的开发建设，切实提高项

目融资效率，有利于满足本公司现阶段业务需求，助力公司持续发展。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揭

担保）为393.76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5.47%；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54.34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89%；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
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附表：被担保对象的基本情况及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被担保人
名称

深圳市招
华会展实
业有限公
司

商顺置业
( 深 圳) 有
限公司

杭州建余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武汉招盈
置业有限
公司

河南郑欧
丝路建设
发展有限
公司

河南郑欧
丝路置业
有限公司

温州保悦
置业有限
公司

宁波鸿茂
置业有限
公司

Sky Cas-
tle Limit-
ed

ASIA
R -
EGION
LIMITED

Sun Pros-
per
Comp -
any Lim-
ited

深圳市招
商福永产
业园发展
有限公司

广州市穗
云置业有
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 年 5
月23日

2016 年 3
月17日

2024 年 9
月23日

2021 年 6
月9日

2018 年 4
月18日

2020 年 6
月17日

2021 年 5
月6日

2021 年 3
月2日

2019 年 5
月13日

2023 年 11
月10日

1993 年 10
月14日

2017 年 10
月31日

2019 年 7
月1日

注
册
地
点

广
东
深
圳

广
东
深
圳

浙
江
杭
州

湖
北
武
汉

河
南
郑
州

河
南
郑
州

浙
江
温
州

浙
江
宁
波

香
港

香
港

香
港

广
东
深
圳

广
东
广
州

法 定
代 表

人

郑 建
伟

吕 会
才

方 小
飞

沈峰

田 冬
梅

田 冬
梅

朱 忠
伟

胡 建
飞

黄 竞
源

黄 竞
源

/

齐 子
元

刘实

注册
资

本
（万

元）

290,000

121,600

83,500

150,000

3,000

3,000

325,250

10,000

港 币
0.001

港 币
0.01

港 币 1,
000元

14,500

4,000

主营

业务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股权结构

本公司持有股50%
股权，深圳华侨城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50%股权

本公司持有49%股
权，新世界发展(中
国)有限公司持有
51%股权

本公司间接持有
25%股权；浙江建
杭置业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 25%股权；
杭州仟雨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滨江地
产）持有25%股权；
杭州浙千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绿城）持
有25%股权；

本公司通过全资子
公司瑞嘉投资实业
有限公司持有其
50%股权；武汉中
央商务区城建开发
有限公司50%

本公司通过全资子
公司招商局地产
（武汉）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 19%股权；
河南民航发展投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41%；河南省郑州
新区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40%；

本公司通过全资子
公司招商局地产
（武汉）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 19%股权；
河南民航发展投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41%；河南省郑州
新区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40%；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持有 50%股权，保
利浙南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50%

上海招商置业有限
公 司 持 有 50% 股
权，新昌鸿信置业
有限公司持有50%
股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华先有限公司持有
其 30%股权、信和
集团旗下 ETER-
NAL FOCUS
LIMITED 持 有 其
40%股权、嘉华国
际 集 团 旗 下 TIN
WAH INTER-
NATIONAL
LIMITED 持 有 其
30%股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华先有限公司持有
其 30%股权、信和
旗下沛溢有限公司
持有其 55%股权、
鹰 君 集 团 旗 下
SUNSHINE HO-
RIZON LTD. 持
有其15%股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瑞嘉实业有限公司
持有 40%股权；长
虹发展（集团）有限
公 司 持 有 30% 股
权；新世界发展有
限公司持有30%股
权

深圳招商房地产有
限公司间接持股
40%、深圳一九七
九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间 接 持 股
39.2%、深圳市宝安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 司 直 接 持 股
20%、深圳逸雅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间
接持股0.8%

本公司通过控股子
公司广州招商房地
产有限公司持有其
25%股权；中铁房
地产集团华南有限
公 司 持 有 25% 股
权；广东保利城市
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25%股权；金茂投
资（广东）有限公司
持有25%股权。

被担保人主要
财务指标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887,410.55万元，负债总
额820,175.48万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67,235.07万元。2024
年，营业收入 136,797.24 万
元，净利润-28,048.16 万元。
公司不存在担保、诉讼的事
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196,091万元，负债总额
137,016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
额59,075万元。2024年营业
收入 0.05 万元，净利润-240
万元。公司不存在担保、诉
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 90,214.42 万元，负债总
额6,753.06万元，所有者权益
总额 83,461.36 元。2024 年，
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38.64 万元。公司不存在担
保、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725,024万元，负债总额
592,180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
额132,844万元。2024年，营
业收入91,863万元，净利润-
15,500 万元。公司不存在担
保、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 98,999.83 万元，负债总
额 25,309.96 万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73,689.87万元。2024
年，营业收入 7,632.33 万元，
净利润-1,360.53万元。公司
不存在担保、诉讼的事项，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 41,416.35 万元，负债总
额 11,633.06 万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29,783.29万元。2024
年，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
润-192.65 万元。公司不存
在担保、诉讼的事项，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 1,003,627 万元，负债总
额 1,007,270 万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3,643 万元。2024
年，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
润-495万元。公司不存在担
保、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319,062万元，负债总额
356,831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
额-37,769万元。2024年，营
业收入 12 万元，净利润-40,
800万元。公司不存在担保、
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 1,289,729 万元，负债总
额1,293,196万元，净资产-3,
467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利
润总额 1,270 万元，净利润 1,
270万元。公司不存在担保、
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181,380万元，负债总额
181,384 万元，净资产-4 万
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
额0万元，净利润0万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213,202万元，负债总额
213,593万元，净资产-391万
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
额0万元，净利润0万元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 43,541 万元，负债总额
51,899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
额-8,358 万元。2024 年，营
业收入 7,778 万元，净利润-
2,524万元。涉及诉讼案件标
的 金 额 合 计 37,680,944.10
元，不存在担保事项，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404,272.45万元，负债总
额477,741.74万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73,469.29 元。2024
年，营业收入42,913.78万元，
净利润-47,505.99 万元。公
司不存在担保、诉讼的事项，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被 担
保 方
是 否
为 失
信 被
执 行

人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公司持
股比例

50.00%

49%

25%

50.0%

19%

19%

50%

50%

30%

30%

40%

40%

25%

我 方 承
担 的 担
保 本 金
金额（亿

元）

6.00

9.56

0.75

5.50

0.29

0.29

4.00

2.90

15.82

9.64

28.88

0.59

2.07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合
计

广州市天
河区顺信
房地产有
限公司

广州穗信
置业有限
公司

杭州北桐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杭州北榕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佛山招商
宝华房地
产有限公
司

佛山市顺
德区景琛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Khor
Ambado
FZCO

深圳招商
力宝太子
湾医院

常熟招商
力宝妇产
医院有限
公司

深圳市招
华国际会
展运营有
限公司

南京铧耀
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
司

深圳市京
联房地产
开发有限
公司

成都金牛
区幸福汇
轨道发展
有限公司

FOR -
TUNE
HOPE
LIMITED

Dynamic
Wish
Limited

厦门联招
和悦投资
有限公司

-

2023 年 10
月16日

2023 年 12
月26日

2022 年 9
月29日

2023 年 2
月16日

2019 年 11
月7日

2021 年 4
月30日

2017 年 1
月15日

2021 年 11
月26日

2021 年 9
月27日

2017 年 5
月5日

2020 年 5
月15日

2014- 3-
17

2020- 12-
9

2021 年 7
月28日

2020 年 10
月30日

2021 年 12
月23日

-

广
东
广
州

广
东
广
州

浙
江
杭
州

浙
江
杭
州

广
东
佛
山

广
东
佛
山

吉
布
提

广
东
深
圳

江
苏
常
熟

广
东
深
圳

江
苏
南
京

广
东
深
圳

四
川
成
都

香
港

香
港

福
建
厦
门

-

陈 青
松

郇 志
乾

汤凯

朱 海
滨

汪彪

杨天

Hadi

文 艳
红

文 艳
红

郭 振
东

梁俊

庄 晓
彤

穆 金
峰

黄 竞
源

黄 竞
源

曾 永
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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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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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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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园 区
运营

医 疗
服务

医 疗
服务

展 馆
运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房 地
产 开
发 经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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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通过控股子
公司广州招商房地
产有限公司持有其
49%股权；中铁房
地产集团华南有限
公 司 持 有 51% 股
权。

本公司通过控股子
公司广州招商房地
产有限公司持有其
33%股权；广州保
隆置业有限公司持
有 34%股权；广州
华登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持有33%股
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持有 50%股权；北
京科技园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50%股权。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持有 50%股权；北
京科技园建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50%股权。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广州招商房地产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51%股权；深圳市
年瑾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49%股权。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广州招商房地产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33%股权；佛山市
南海区金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34%股权；佛山市
三水区傲粤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33%股权。

本公司间接持有
6%股权；吉布提港
口与自贸区管理局
持有 60%股权；招
商局港口控股有限
公 司 持 有 12% 股
权；招商局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持有
12%股权；大连港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股权。

本公司间接持有
50% 股 权 ；OUE
Healthcare Limited
间 接 持 有 50% 股
权。

本公司间接持有
50% 股 权 ；OUE
Healthcare Limited
间 接 持 有 50% 股
权。

深圳招商房地产有
限公司持有50%股
权；深圳华侨城房
地产有限公司持有
50%股权。

招商局地产(南京)
有限公司 45%、南
京铧得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55%

深圳招商房地产有
限公司持有芜湖长
商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24.7768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市分公司持有芜湖
长商投资中心（有
限 合 伙 ）
54.76906%，深圳市
心海腾鑫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芜湖长商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20.45378%，长
城（天津）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芜湖长商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0.00031%，芜湖
长商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持有深圳
市京联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99%，深
圳市心海腾鑫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深圳
市京联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1%

本公司间接持股
42.9%，成都轨道城
市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直接持股 35%，
重庆中交西北置业
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23.0868%，成都众
禾工程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股0.0132%

本公司通过控股子
公司华先有限公司
持有其 30%股权、
信和集团旗下Dy-
namic Glory Lim-
ited 持有其 70%股
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华 先 有 限 公 司
25%、信和集团持
有其 25%股权、嘉
里建设持有其25%
股权、嘉华国际持
有其25%股权

本公司通过控股子
公司福州市雍景湾
房地产有限公司持
有其 49%股权、厦
门联发（集团）房地
产有限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753,903.62万元，负债总
额453,959.17万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 299,944.45 元。2024
年，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42.90 万元。公司不存在担
保、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559,612.25万元，负债总
额562,688.46万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3,076.21万元。2024
年，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
润-3,076.21万元。公司不存
在担保、诉讼的事项，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251,943.50万元，负债总
额208,876.52万元，所有者权
益 总 额 43,066.98 元 。 2024
年，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
润-68.19万元。公司不存在
担保、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455,158.23万元，负债总
额372,330.47万元，所有者权
益 总 额 82,827.76 元 。 2024
年，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
润-397.46 万元。公司不存
在担保、诉讼的事项，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426,656.70万元，负债总
额334,289.49万元，所有者权
益 总 额 92,367.21 元 。 2024
年，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
润-2,376.15万元。公司不存
在担保、诉讼的事项，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 71,789.88 万元，负债总
额 61,280.92 万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 10,508 元。2024 年，
营业收入 28,996.19 万元，净
利润-3,553.12万元。公司不
存在担保、诉讼的事项，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 41,174.87 万美元，负债
总额 37,043.26 万美元，所有
者 权 益 总 额 4,131.60 万 美
元 。 2024 年 ，营 业 收 入 3,
265.54 万 美 元 ，净 利 润 - 2,
504.80 万美元。Khor Am-
bado FZCO 不存在担保、诉
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 19,691 万元，负债总额
22,850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
额-3,159 万元。2024 年，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4,470
万元。深圳招商力宝太子湾
医院不存在担保、诉讼的事
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 10,900 万元，负债总额
12,921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
额-2,020 万元。2024 年，营
业收入 534 万元，净利润-3,
010 万元。常熟招商力宝妇
产医院有限公司不存在担
保、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 40,184.21 万元，负债总
额 55,259.04 万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15,074.83 元。2024
年，营业收入58,977.15万元，
净利润 2,215.07 万元。公司
不存在担保、诉讼的事项，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437,491万元，负债总额
44,251万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393,240 万元。2024 年，营业
收入97,614万元，净利润-12,
033万元。公司不存在担保、
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333,864.62万元，负债总
额327,139.61万元，所有者权
益总额 333,864.62 元。2024
年，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
润-0.04 万元。公司不存在
担保、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 4,842,093,929.58 万元，
负债总额4,984,548,169.23万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142,
454,239.65元。2024年，营业
收入 2,042,069,939.55 万元，
净 利 润 - 111,708,169.50 万
元。公司不存在担保、诉讼
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230,870万元，负债总额
231,015万元，净资产-145万
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利润总
额-108万元，净利润-108万
元。公司不存在担保、诉讼
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 1,171,259 万元，负债总
额1,173,091万元，净资产-1,
832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利
润总额-1,635万元，净利润-
1,635 万元。公司不存在担
保、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
总额134,125万元，负债总额
89,547万元，净资产44,578万
元，营业收入51,630万元，利
润总额-4,892万元，净利润-
4,894 万元公司不存在担保、
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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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进行授权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招

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招商蛇口”）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给公
司经营管理层对财务资助事项进行决策。在满足下述条件的前提下，本公司拟为因开展房地
产业务而成立、合并报表范围外或者公司所占权益比例不超过50%的项目公司新增不超过人
民币5,550,341.87万元的财务资助额度：

（一）被资助对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对象范围，且不是本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的股东控制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二）被资助对象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资助资金仅用于主营业务；
（三）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包括

资助金额、期限、利率、违约责任、担保措施等；
（四）拟新增资助总额度不超过招商蛇口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人民币11,100,683.74万元

的50%（即人民币5,550,341.87万元），对单个被资助对象的资助额度不超过招商蛇口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人民币11,100,683.74万元的10%（即人民币1,110,068.37万元）；

（五）额度授权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之日止。2025年 3月 17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对上述财务资助事项进行了审
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被资助对象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
务，且资助资金仅用于主营业务，本公司将严格监督、核查资金使用情况，并积极防范风险。公
司董事会也将密切关注招商蛇口及被资助对象未来的经营情况及资金动态，保持和有关部门
沟通，持续做好风险管控工作。

三、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旨在解决被资助项目公司经营发展

所需的资金，有利于加快被资助项目公司的项目建设进度，从而促进招商蛇口的整体发展、提
升整体运营效率。

四、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人民币386.90亿元，占本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4.85%；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人民币252.14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2.71%；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逾期的情况。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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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2025年度，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日常关联

交易包括关联交易收入及关联交易支出两部分。关联收入范围：控股股东招商局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集团”）及其下属单位等关联公司（以下统称“关联方”）向公司、公司子公司租赁
土地使用权及物业；提供资产运营管理、咨询服务等劳务服务收入。关联支出范围：公司子公
司向关联方承租物业；接受数字化系统使用、广告宣传等劳务服务支出。预计2025年上述日
常关联交易金额总额约人民币27,966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3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的议
案》。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关联董事张军立、聂黎明、余志
良、陶武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
案。

上述关联交易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该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
批准。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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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以上日常关联交易中不存在单一关联方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达到公司
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的情况，在此合并列示。

2、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集团及其下属单位等关联
公司之间存在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1
月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与招商局集团及下属企业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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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缪建民；注册资本：1,690,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

号院10号楼1至22层101内十九层；经营范围：水陆客货运输及代理、水陆运输工具、设备的租
赁及代理、港口及仓储业务的投资和管理；海上救助、打捞、拖航；工业制造；船舶、海上石油钻
探设备的建造、修理、检验和销售；钻井平台、集装箱的修理、检验；水陆建筑工程及海上石油开
发工程的承包、施工及后勤服务；水陆交通运输设备及相关物资的采购、供应和销售；交通进出
口业务；金融、保险、信托、证券、期货行业的投资和管理；投资管理旅游、酒店、饮食业及相关的
服务业；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咨询业务；石油化工业务投资管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及经
营；境外资产经营；开发和经营管理深圳蛇口工业区、福建漳州开发区。（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86,296,813万元，净资产 111,316,305万元，2024年1-9月营业收入为28,439,250万元，净利润6,400,430万元。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况。上

述关联人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2025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型主要包括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向关联方出租部分土地使用

权及物业；接受关联方的委托，对相关物业提供资产管理和运营服务；向关联方提供资产运营
管理、咨询服务等劳务服务。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价格，预计全年关联交易
收入约为21,328万元。2025年，公司子公司将向关联方承租物业、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数字化系统使用、广告宣传
等劳务服务。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价格，预计全年关联交易支出约为6,638
万元。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在发生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双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及时签

署具体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与关联方的租赁承租、物业管理等业务满足了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需要。交易价格

参考同类型业务的市场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公司主要业务未因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公司的独立性未受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单位等关联公司之间租赁

土地使用权及物业、受托经营及受托租赁、劳务服务等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需要，
交易金额根据市场原则确定，定价公平、公正、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侵害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和情况，同意将此事项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六、备查文件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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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符合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印发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

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的规定。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招商蛇口”）于2025年3月1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毕马威华振”）为公司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及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年度审计业务量及公允合理的定
价原则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1、基本信息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于1992年8月18日在北京成立，于2012年7月5日获财政部批

准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的合伙制企业，更名为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毕马威华振”），2012年7月10日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于2012年8月1日正式运营。

毕马威华振总所位于北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2座办公楼8层。
毕马威华振的首席合伙人邹俊，中国国籍，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于2024年12月31日，毕马威华振有合伙人241人，注册会计师1,309人，其中签署过证券

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300人。
毕马威华振2023年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超过人民币41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超过人

民币39亿元（包括境内法定证券服务业务收入超过人民币9亿元，其他证券服务业务收入约人
民币10亿元，证券服务业务收入共计超过人民币19亿元）。

毕马威华振2023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家数为98家，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收费总额
约为人民币5.38亿元。这些上市公司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
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毕马威华振2023年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2家。2、投资者保护能力

毕马威华振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民币 2亿
元，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近三年毕马威华振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
事项为：2023年审结债券相关民事诉讼案件，终审判决毕马威华振按2%-3%比例承担赔偿责
任（约人民币270万元），案款已履行完毕。3、诚信记录

毕马威华振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
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曾受到一次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
施，涉及毕马威华振和四名从业人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前述行政监管措施并非行政
处罚，不影响毕马威华振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信息1、基本信息
本项目的项目合伙人为陈泳意女士，2013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陈泳意女士2004

年开始在毕马威华振执业，200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从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6份。

本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为杨玲女士，2011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杨玲女士2009
年开始在毕马威华振执业，2009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从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1份。

本项目的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彭菁女士，2002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彭菁女士1997
年开始在毕马威华振执业，199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从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
服务。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份。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陈泳意女士、签字注册会计师杨玲女士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彭菁女士最近
三年均未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监管措施，
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3、独立性

毕马威华振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按照职业道德守则的规
定保持了独立性。4、审计收费

毕马威华振的审计服务收费是按照业务的责任轻重、繁简程度、工作要求、所需的工作条
件和工时及实际参加业务的各级别工作人员投入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2024
年度本项目的审计收费为人民币1,675.50万元，其中年报审计费用人民币1,595.50万元，内控
审计费用人民币80万元。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2025年度超过约定审计范围内的新增法人
主体，授权公司经营层按照审计费用定价原则，确定新增部分的实际费用。

（三）其他内容1、事务所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599649382G3、类型：台港澳投资特殊普通合伙企业4、成立日期：2012年7月10日5、执行事务合伙人：邹俊6、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2座办公楼8层7、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
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
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8、资质情况：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能够独立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满足上市公司财务审计工作
的要求。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2025年3月14日，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对《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进行了审议。委员会对毕马威华振在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等方面进
行审查，认为毕马威华振具备为公司服务的资质要求，能够胜任审计工作，同意续聘毕马威华
振为公司2025年度的审计服务机构。

（二）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2025年3月1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续聘毕马威华振为公司2025年度外部
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三）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三、备查文件
（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5-026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编制了截至2024年12月 31日止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现将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80号)同意，公司于2023年10月19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每股人民币 11.81元的发行价格，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719,729,043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499,999,997.83元，扣除约定的承销费(含增值税)合计人民币55,485,655.00元后，公司于2023年9月20日实际收到上述A股的募股
资金人民币8,444,514,342.83元。本次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全部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71,809,947.67元后，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428,190,050.16元。该募集资金净
额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德师报(验)字(23)第00239号验资报
告。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684,998,053.80元，其中以前
年度累计使用人民币 5,438,405,101.74元，2024年全年使用人民币 1,246,592,952.06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500,000,000.00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261,141,741.55元(其中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扣除银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等人民币17,949,745.19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方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公司及募投项目对应各子公司分别在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户。2023年9月，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明确
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方监管协议履行正常，不存在重大问题。

募投项目对应各子公司分别为长春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沈阳招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重庆招商启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招政置业有限公司、重庆招商致远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合肥朗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徐州宁盛置业有限公司、合肥招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河南鸣谦置业有限公司、南京耀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与上述子公司、独立财务
顾问中信证券、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各方的

权利和义务，履行正常，不存在重大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公司有11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注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新时代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新时代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新时代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新时代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新时代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新时代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新时代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新时代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新时代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新时代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新时代支行

合计

银行账号

755900024210107

431902487610101

124908624710703

123913157810702

121946556610703

123913157510302

551907935510909

516900872310102

551906953410512

371909035410803

125914603810602

账户余额

251,363,595.89

563,772.20

462,835.89

3,876,616.50

已销户（注2）

160,086.10

已销户（注2）

已销户（注2）

4,687,695.63

6,416.36

20,722.98

261,141,741.55

注1：因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新时代支行无对外签署协议的权利，故由有
管辖权的招商银行深圳分行与公司及募投项目对应各子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签署《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实际该协议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新时代支行履行，
协议下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深圳新时代支行。

注2：截至2024年 12 月，由于部分项目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公司完成了对应项目募集
资金专用结算账户的注销工作。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承诺投资项目

1、长春公园1872项目

2、沈阳招商公园1872
项目

3、重庆招商渝天府项
目

4、上海虹桥公馆三期
项目

5、重庆招商1872项目

6、合肥臻和园项目

7、徐州山水间花园二
期项目

8、合肥滨奥花园项目

9、郑州招商时代锦宸
苑项目

10、南京百家臻园项
目

11、补充流动资金及
偿还债务

合计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90,000.00

84,000.00

75,000.00

55,000.00

42,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4,000.00

10,000.00

412,
819.01

842,
819.01

842,819.01

-

-

-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1）

90,
000.00

84,
000.00

75,
000.00

13,
500.00

42,
000.00

4,500.00

3,400.00

61,
600.00

14,
000.00

42,
000.00

412,
819.01

842,
819.0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17,
503.43

17,
775.11

22,
977.43

-

23,
088.89

-

-

18,
759.82

4,341.64

20,
212.98

-

124,
659.3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36,835.06

34,598.21

57,728.13

13,500.00

33,832.56

4,500.00

3,400.00

32,981.38

11,078.78

27,226.68

412,
819.01

668,
499.81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3)

(3)=(2)/(1)

40.93

41.19

76.97

100.00

80.55

100.00

100.00

53.54

79.13

64.83

100.00

79.32

124,659.30

668,499.81

项目首批达
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2023 年 10
月

2023年9月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12
月

2024 年 12
月

2024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12
月

不适用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24,
932.51

-33,
102.39

-4,344.17

122,
970.05

6,409.70

35,945.19

-4,723.94

120.56

350.95

25,582.93

不适用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不适用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续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续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1、长春公园1872项目尚未全部交付，2024年12月31日止实现的收益
未达到项目整体预计收益。

2、沈阳招商公园1872项目尚未全部交付，2024年12月31日止实
现的收益未达到项目整体预计收益。

3、重庆招商渝天府项目尚未全部交付，2024年12月31日止实现
的收益未达到项目整体预计收益。

4、重庆招商1872项目尚未全部交付，2024年12月31日止实现的
收益未达到项目整体预计收益。

5、合肥臻和园项目尚未全部交付，2024年12月31日止实现的收
益未达到项目整体预计收益。

6、徐州山水间花园二期项目尚未全部交付，2024年12月31日止
实现的收益未达到项目整体预计收益。

7、南京百家臻园项目尚未全部交付，2024年12月31日止实现的
收益未达到项目整体预计收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24年2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人民币95,969.94万元
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人民币652.43万元。公司独立董事及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德勤华永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筹资金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24）第E00010号）。

见后文

见后文

不适用

见后文

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和第三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以及于2024年2月23日召开
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募投项目募
集资金使用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募集资金投入
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对上海虹桥公馆三期项目、合肥臻和园项目、徐
州山水间花园二期项目、合肥滨奥花园项目、南京百家臻园项目等五
个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
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竣工时间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
况，对重庆招商渝天府项目、徐州山水间花园二期项目两个募投项目
竣工时间进行调整。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
同意意见。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3年10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0.00
亿元（含20.00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批准之日起计算）。公司已于2024年10月29日将上述20.00亿元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独立财务顾问。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
券发表明确同意意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使用不超过15.00亿元(含15.00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计算)。为了确保能按时
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保证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公司承诺将随时利用自有
资金、银行贷款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度。同时作出如下承诺：1、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时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2、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将该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3、公司承诺在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
高风险投资。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5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

五、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9月 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4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2024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和正常经营业务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现金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
于协定存款、七天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收益凭证等），期限不超过12个
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该事项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额
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法定代表人及其授权人士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并进
行实施。2024年本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取得收益人民币825.41万
元。

六、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本金为人民币174,319.20万元，占

所募集资金净额的20.68%。上述募集资金尚未全部使用的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系按照本公
司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逐步使用，尚未使用完毕，将继续按计划逐步用于募集资金项
目。

七、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八、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

性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并及时、真
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以及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情形。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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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捐赠预算涉及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招商蛇口”）为切实履行本公司

社会责任、提升本公司品牌形象，2025年，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申请对外捐赠额度 3,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对于同一主体、同一事项进行的捐赠，连续 12个月内累计不超过 4,000万
元。对外捐赠的对象根据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规定的包括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在内的公益
性社会团体、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社会弱势群体或者个人组织。对外捐赠的
范围主要包括:乡村振兴、赈灾、助医、助学、助教、助残、助孤、支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社会
公益事业。

若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益金，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为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主要出资人、管理人，则将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捐赠预算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于2025年3月17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关联董事张军立、聂黎明、余志良、陶武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登记信息
名称：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法定代表人：张军立
企业性质：基金会
住所/办公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沿山路21号2层
经营范围：济困、扶贫、赈灾、助医、助学、助教、助残、助孤及帮助社会上其他需关爱的人

士，支持公益事业的发展。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设立时间：2009年6月15日
设立批准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正式成立于2009年6月15日，是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由招商局集团

发起并持续捐资。以“关注民生、扶贫济困、热心公益、和谐发展”为宗旨，主张通过理性的思
考、实事求是的态度、创新和可持续的做法，给人提供向上的阶梯，推动平等合作，建设更加富
强、公正、美好的社会。2020年-2023年，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累计接受捐赠及投资收益为人民币 45,786.30万元
（其中招商局集团及各下属公司捐款额为人民币44,456.61万元）；累计发生公益支出为人民币42,171.14万元，开展公益项目180余项，管理成本为人民币1,983.84万元。2023年度，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9,725.05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0万元
（基金会属非营利组织）；截至2023年12月31日，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2,825.83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3.68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2,822.15万元。

（三）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为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主要出资人、管理人，若向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益金，则构成关联交易。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
若公司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在前述额度内捐赠公益金，且用于乡村振兴、赈灾、助医、助

学、助教、助残、助孤、支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社会公益事业，目的是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
责任、回馈广大社会，捐赠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社会形象，扩大公司品牌影响力。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亦无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连续12个月内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2024年12月，公司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益金人民币1,800万元。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五、备查文件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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